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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造提升项目（城山镇、流泗镇、武山镇、流芳乡养老

院）（以下简称本项目）位于湖口县辖区内，涉及四个乡镇地块。其中：城山镇

养老院位于城山镇李筠轩塆，地理坐标为东经 116°13'25"、北纬 29°37'33"；流泗

镇养老院位于湖口县流泗镇中心小学以南，地理坐标为东经 116°21'38"、北纬

29°46'51"；武山镇养老院位于湖口县武山镇武山小学以东，地理坐标为东经

116°20'11"、北纬 29°35'1"；流芳乡养老院位于湖口县流芳乡，地理坐标为东经

116°16'6"、北纬 29°32'45"。

本项目建设单位为湖口县民政局，本项目征占地总面积 2.397hm2（其中：城

山镇养老院 3900.86m2，流泗镇养老院 10188.15m2，武山镇养老院 4128.02m2，

流芳乡养老院 5757.68m2），全部为永久占地。城山镇养老院总建筑面积为

7795.52m2，建筑占地 2568.98m2，建筑密度 65.86%，容积率 1.83，绿化面积 233m2，

绿地率 5.97%；流泗镇养老院总建筑面积为 7326.40m2，建筑占地 2898.1m2，建

筑密度 28.4%，容积率 0.69，绿化面积 3262m2，绿地率 32.02%；武山镇养老院

总建筑面积为 5895.85m2，建筑占地 1662.4m2，建筑密度 36.52%，容积率 1.28，

绿化面积 882m2，绿地率 21.37%；流芳乡养老院总建筑面积为 7480.7m2，建筑

占地1622.81m2，建筑密度28.20%，容积率1.25，绿化面积1391m2，绿地率24.16%。

本次城山镇养老院拆除原有建筑旧址重建，建设 1 栋 4F养老服务中心、1

栋 2F综合服务用房、1栋 3F生活用房、室外活动场地、绿化等配套设施；流泗

镇养老院迁址新建，建设 5栋 3F养老用房、1栋 2F养老用房、连廊、门卫室、

园林绿化等配套设施。武山镇养老院拆除原有建筑旧址重建，建设 1栋 4F综合

服务用房、生活用房、园林绿化等配套设施。流芳乡养老院迁址新建，建设 1

栋 5F综合养老用房、1栋 4F配套用房、连廊、门卫室、园林绿化等配套设施。

2022年 4月湖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城山镇、流泗镇、武山镇、流芳乡养老院）建议书的批复》（湖发

改字〔2022〕152号）；

2022年 7月湖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城山镇、流泗镇、武山镇、流芳乡养老院）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湖发改字〔2022〕239号）；

2023年 6月湖口县城乡规划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了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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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提升项目（城山镇、流泗镇、武山镇、流芳乡养老院）规划方案（湖口县城乡

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2023年第 3号〕）；

2023年 8月湖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流泗镇养老院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湖发改字〔2023〕121号）；

2023年 8月湖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武山镇养老院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湖发改字〔2023〕122号）；

2023年 8月湖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流芳乡养老院（湖口县流芳乡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

（湖发改字〔2023〕123号）；

2023年 8月湖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城山镇养老院（湖口县城山镇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

（湖发改字〔2023〕124号）；

2023年 11月，建设单位委托九江绿野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湖口

县养老服务设施改造提升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2023 年 12月 18日，湖

口县行政审批局印发了《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造提升项目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

诺书》（承诺制〔2023〕02号），准予行政许可。

2025年 6月，建设单位组织相关参建单位对本项目水土保持分部和单位工

程进行了质量评定和验收，各水土保持分部和单位工程质量合格并通过验收。（详

见：附件 12）

2025年 7月，建设单位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文）、《水利部关于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

号文）、《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2023年 1月 17日水利部令

第 53号发布）的要求，委托我公司协助业主完善自主验收工作。在充分收集竣

工资料结合现场调查的基础上，于 2025年 9月完成《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造

提升项目（城山镇、流泗镇、武山镇、流芳乡养老院）水土保持设施实施情况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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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项目概况

1.1.1地理位置

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造提升项目（城山镇、流泗镇、武山镇、流芳乡养老

院）位于湖口县辖区内，涉及四个乡镇地块。其中：城山镇养老院位于城山镇李

筠轩塆，地理坐标为东经 116°13'25"、北纬 29°37'33"；流泗镇养老院位于湖口县

流泗镇中心小学以南，地理坐标为东经 116°21'38"、北纬 29°46'51"；武山镇养老

院位于湖口县武山镇武山小学以东，地理坐标为东经 116°20'11"、北纬 29°35'1"；

流芳乡养老院位于湖口县流芳乡，地理坐标为东经 116°16'6"、北纬 29°32'45"。

图 1.1 项目所在位置图

1.1.2主要技术指标

本项目征占地总面积 2.397hm2（其中：城山镇养老院 3900.86m2，流泗镇养

老院 10188.15m2，武山镇养老院 4128.02m2，流芳乡养老院 5757.68m2），全部

为永久占地。城山镇养老院总建筑面积为 7795.52m2，建筑占地 2568.98m2，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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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密度 65.86%，容积率 1.83，绿化面积 233m2，绿地率 5.97%；流泗镇养老院总

建筑面积为 7326.4m2，建筑占地 2898.1m2，建筑密度 28.4%，容积率 0.69，绿化

面积 3262m2，绿地率 32.02%；武山镇养老院总建筑面积为 5895.85m2，建筑占

地 1662.4m2，建筑密度 36.52%，容积率 1.28，绿化面积 882m2，绿地率 21.37%；

流芳乡养老院总建筑面积为 7480.7m2，建筑占地 1622.81m2，建筑密度 28.20%，

容积率 1.25，绿化面积 1391m2，绿地率 24.16%。

1.1.3项目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 10106.16万元（其中：城山镇养老院 2395.18万元、流泗镇养

老院 3156.04万元、武山镇养老院 2155.09万元、流芳乡养老院 2399.85万元），

其中土建投资 7384.65万元（其中：城山镇养老院 1783.82万元、流泗镇养老院

2176.54万元、武山镇养老院 1557.40万元、流芳乡养老院 1866.89万元），资金

来源为上级专项和地方配套。

1.1.4项目组成及布置

本项目利用现有地形，充分利用土地使用率，合理组织工程平面布置，充分

利用自然景观进行建设。

（1）建筑工程

本次城山镇养老院拆除原有建筑旧址重建，建设 1 栋 4F养老服务中心、1

栋 2F综合服务用房、1栋 3F生活用房、室外活动场地、绿化等配套设施；流泗

镇养老院迁址新建，建设 5栋 3F养老用房、1栋 2F养老用房、连廊、门卫室、

园林绿化等配套设施。武山镇养老院拆除原有建筑旧址重建，建设 1栋 4F综合

服务用房、生活用房、园林绿化等配套设施。流芳乡养老院迁址新建，建设 1

栋 5F综合养老用房、1栋 4F配套用房、连廊、门卫室、园林绿化等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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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城山镇养老院平面布置图

图1.3 流泗镇养老院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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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武山镇养老院平面布置图

图1.5 流芳乡养老院平面布置图

（2）场地绿化

根据竣工资料及现场勘察，主体工程在建筑物周边、道路两侧布设绿化，采

用“乔灌草”相结合的绿化，其中：城山镇养老院总绿化面积 233m2，绿地率 5.97%；

流泗镇养老院总绿化面积 3262m2，绿地率 32.02%；武山镇养老院总绿化面积

882m2，绿地率 21.37%；流芳乡养老院总绿化面积 1391m2，绿地率 24.16%。

1.1.5施工组织及工期

一、城山镇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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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条件

本项目地块与现有乡村道路相连，对外交通便利，地块为原城山敬老院，基

础设施配套完善。

（2）施工用水

本项目南侧、西侧有两处堰塘，施工用水可直接抽取。

（3）施工用电

本项目电源接现有电源，引自市政电力管网。

（4）施工场地布置

①施工便道及出入口：根据现场勘查，本项目为原址拆除新建。根据主体施

工资料，施工出入口设置于西侧与现乡村道路交界处，并配套有洗车槽，作为施

工车辆冲洗设备，施工便道沿用院内现有道路。

②施工办公、生活区：本项目材料加工棚及材料堆场布设在建筑物周边。根

据主体施工资料，因场地限制原因，施工人员办公、生活区全部租赁当地民房，

不在场地内设置临时板房。

③表土临时堆存：根据主体设计资料及现场勘查，项目现有绿化面积 410m2，

可剥离厚度为 0.2m，可剥离量为 82m3，作为后期绿化种植土回填。根据现场勘

察及结合施工方案得知，剥离的表土即挖即填（设计绿化区域场地平整后将剥离

的表土运至绿化区域后进行摊铺整治），不作临时堆放。因此本方案不再补充设

计临时防护措施。

（5）施工材料

本项目主要建筑材料按来源分为地方材料和外购材料，地方材料主要包括水

泥、钢筋、钢材、材料等。外购材料主要指用量大、质量要求高的材料，如门窗

等其他材料。项目所用钢筋及其他材料直接从建材市场购买，混凝土为商品砼。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为天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实际工期为 2024年 2月

开工、2025年 5月完工，总工期 16个月。

根据调查，项目施工临建设施等布置与许可方案一致。项目施工未在红线外

临时占地。

二、流泗镇养老院

（1）交通条件

本项目地块与现有复兴大道相连，对外交通便利，地块基础设施配套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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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用水

本工程建设区周边市政给水管网完善，施工用水可直接接取。本项目施工用

水从周边市政给水管接入。

（3）施工用电

电源接市政 10KV电源，引自项目附近市政电力管网。

（4）施工场地布置

①施工便道及出入口：根据现场勘查及主体施工资料，施工出入口设置于东

南侧与复兴大道交界处，并配套有洗车槽，作为施工车辆冲洗设备；为使施工车

辆进出方便在用地红线内布设施工便道绕场地一周形成闭合。

②施工办公、生活区：本项目材料加工棚及材料堆场布设在建筑物周边。生

活办公板房布设在场地南侧，占地面积约 100m2。

③表土临时堆存：项目已对场地内部分表层土壤肥力较高可作为后期绿化种

植土的区域进行了表土剥离，面积约 3500m2，剥离厚度 0.3m，剥离量 1050m3，

临时堆放在场地西南侧，占地面积 350m2，堆高约 3m，堆放形态为棱台状，为

防止堆放过程造成水土流失，本方案将补充设计临时防护措施。

（5）施工材料

本项目主要建筑材料按来源分为地方材料和外购材料，地方材料主要包括水

泥、钢筋、钢材、材料等。外购材料主要指用量大、质量要求高的材料，如门窗

等其他材料。项目所用钢筋及其他材料直接从建材市场购买，砼采用商砼。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为鹏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实际工期为 2023年 11

月开工、2025年 5月完工，总工期 19个月。

根据调查，项目施工临建设施等布置与许可方案一致。项目施工未在红线外

临时占地。

三、武山镇养老院

（1）交通条件

本项目地块与现有乡村道路相连，对外交通便利，地块为原武山敬老院基础

设施配套完善。

（2）施工用水

本项目南侧红线范围内有 1处堰塘，施工用水可直接抽取。

（3）施工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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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电源接现有电源，引自市政电力管网。

（4）施工场地布置

①施工便道及出入口：根据现场勘查，本项目为原址拆除新建。根据主体施

工资料，施工出入口设置于南侧与现乡村道路交界处，并配套有洗车槽，作为施

工车辆冲洗设备，施工便道沿用院内现有道路。

②施工办公、生活区：本项目材料加工棚及材料堆场布设在建筑物周边。根

据主体施工资料，因场地限制原因，施工人员办公、生活区全部租赁当地民房，

不在场地内设置临时板房。

③表土临时堆存：根据主体设计资料及现场勘查，项目场地现有绿化面积

1069m2，该区域表层土壤作为种植土可剥离厚度 0.3m、可剥离量 320m3，可作

为后期绿化种植土使用。根据现场勘察及结合施工方案得知，剥离的表土即挖即

填（设计绿化区域场地平整后将剥离的表土运至绿化区域后进行摊铺整治），不

作临时堆放。因此本方案不再补充设计临时防护措施。

（5）施工材料

本项目主要建筑材料按来源分为地方材料和外购材料，地方材料主要包括水

泥、钢筋、钢材、材料等。外购材料主要指用量大、质量要求高的材料，如门窗

等其他材料。项目所用钢筋及其他材料直接从建材市场购买，混凝土为商品砼。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为四川佳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实际工期为 2024年

2月开工、2025年 5月完工，总工期 16个月。

根据调查，项目施工临建设施等布置与许可方案一致。项目施工未在红线外

临时占地。

四、流芳乡养老院

（1）交通条件

本项目地块与现有市政道路相连，对外交通便利，地块基础设施配套完善。

（2）施工用水

本工程建设区周边市政给水管网完善，施工用水可直接接取。本项目施工用

水从周边市政给水管接入。

（3）施工用电

电源接市政 10KV电源，引自项目附近市政电力管网。

（4）施工场地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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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施工便道及出入口：根据现场勘查及主体施工资料，施工出入口设置于东

南侧与乡镇道路交界处，并配套有洗车槽，作为施工车辆冲洗设备，为使施工车

辆进出方便在用地红线内布设施工便道绕场地一周形成闭合。

②施工办公、生活区：本项目材料加工棚及材料堆场布设在建筑物周边。根

据主体施工资料，因场地限制原因，施工人员办公、生活区全部租赁当地民房，

不在场地内设置临时板房。

③表土临时堆存：项目已对场地内部分表层土壤肥力较高可作为后期绿化种

植土的区域进行了表土剥离，面积约 2300m2，剥离厚度 0.20m，剥离量 460m3，

临时堆放在场地东北侧，为防止堆放过程造成水土流失，本方案将补充设计临时

防护措施。

（5）施工材料

本项目主要建筑材料按来源分为地方材料和外购材料，地方材料主要包括水

泥、钢筋、钢材、材料等。外购材料主要指用量大、质量要求高的材料，如门窗

等其他材料。项目所用钢筋及其他材料直接从建材市场购买，砼为商砼。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为江西中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实际工期为 2023年

11月开工、2025年 5月完工，总工期 19个月。

根据调查，项目施工临建设施等布置与许可方案一致。项目施工未在红线外

临时占地。

1.1.6土石方情况

根据结算清单，城山镇养老院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3961m3，其中挖方 3395m3

（表土 82m3）、填方 566m3（表土 82m3）、余方 2829m3（余方符合城山镇乡村

道路路基回填要求，经过政府协调同意由施工单位将余土运至指定地点用于路基

回填综合利用），无借方。

根据结算清单，流泗镇养老院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8314m3，其中挖方 4157m3

（表土 1050m3）、填方 4157m3（表土 1050m3），无借、弃（余）方。

根据结算清单，武山镇养老院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7010m3，其中挖方 4993m3

（表土 320m3）、填方 2017m3（表土 320m3）、余方 2976m3（经政府协调同意

由施工单位运至武山镇养老院外部连通道路项目扩宽路基回填综合利用），无借

方。

根据结算清单，流芳乡养老院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5952m3，其中挖方 2976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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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土 460m3）、填方 2976m3（表土 460m3），无借、弃（余）方。

综上所述，本项目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25237m3，其中挖方 15521m3（表土

1912m3）、填方 9716m3（表土 1912m3）、余方 5805m3（其中：城山镇养老院

余方 2829m3符合城山镇乡村道路路基回填要求，经过政府协调同意由施工单位

将余土运至指定地点用于路基回填综合利用；武山镇养老院余方 2976m3，经过

政府协调同意由施工单位将余土运至武山镇养老院外部连通道路扩宽路基回填

综合利用。）。

1.1.7征占地情况

本项目土地利用现状为社会福利用地，涉及用地总面积 2.397hm2（城山镇养

老院 3900.86m2，流泗镇养老院 10188.15m2，武山镇养老院 4128.02m2，流芳乡

养老院 5757.68m2），全部为永久占地。

1.2项目区概况

1.2.1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本项目位于九江市湖口县，项目区属丘陵地貌，土地利用现

状为社会福利用地；项目区地带性土壤类型为红壤，地带性植被类型为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根据主体设计资料及现场勘查：

2、气象：本项目引用九江市气象局 1970至 2020年统计资料：本项目所在

地九江市湖口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

量充沛。主要气候水文特征如下：多年平均气温 17.4℃，极端最低气温-9.7℃

（1969.2.6），极端最高温度 40.9℃（1961.7.23），年平均降雨量 1585.5mm，年

平均蒸发量 1278.9mm，降水量年内分配不均，年降水的 40%-50%集中在 4-6月，

日最大降雨量 122.4mm。全年日照充足，年无霜期 239-266天，≥10℃有效积温

5207-5500℃。全年以东北风为主，冬季主导风向北向，年平均风速 2.9m/s。

3、水文：项目属长江流域，周边水系有长江、鄱阳湖、黄茅潭、流芳水、

五里水。以下引自《九江市水功能区划》。

长江干流九江段位于长江中游与下游结合部，北岸为湖北省和安徽省，南岸

为江西九江市,沿途经九江市的瑞昌市、柴桑区、浔阳区、廉溪区、湖口县和彭

泽县等县（市、区），自瑞昌市的下巢湖开始至彭泽县的牛矶山止，河段全长

151.9千米,沿江地势自西向东和由南向北倾斜。自码头镇（北岸为武穴市）以下，

左岸为开阔的冲积平原，右岸漫滩平原比较狭窄。南岸（右岸）沿江有断续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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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丘和阶地，一些石质山体濒临江边或突出江边成为矶头，在彭泽县境内有彭郎

矶、马当矶、牛矶山等。九江市直汇长江的主要河流有瑞昌市的长河、乐园河、

南阳河、横港河，九江市的十里水，柴桑区的沙河以及彭泽县的太平河、东升河、

浪溪水等。流泗镇养老院所在地北侧的长江水功能二级区划为工业用水区，100

年一遇的洪水位约为 20.77m，距本项目流泗镇养老院直线距离为 4.97km。

黄茅潭位于湖口县北部，与长江相邻，横跨凰村、流泗两乡镇，原为湖汊，

后筑黄茅堤而形成湖泊。面积 7.72km2，平均水深 2.5m，最大水深 5.0m，历史

最高水位 18m。潭水可供附近乡村农业用水，同时也是该县重要的水产养殖地之

一。黄茅潭二级水功能区划全湖区划分为渔业用水区，即黄茅潭渔业用水区，距

本项目流泗镇养老院直线距离为 1.48km。

鄱阳湖水域辽阔地理位置东经 115°49′～116°46′、北纬 28°24′～29°46′之间。

其水域、湖滩洲地，分别隶属于沿湖 11个县（区），东为湖口、都昌、鄱阳 3

县，南为余干、进贤、南昌、新建 4县，西为永修、德安、星子 3县，西北为九

江市濂溪区。鄱阳湖汇纳江西省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大河以及博阳

河、漳田河、清丰山溪、潼津河等河流来水，各河来水经鄱阳湖调蓄后，于湖口

注入长江。在正常水位情况下，鄱阳湖面积有 3914km2，容积达 300 亿 m3。距

本项目城山镇养老院直线距离 0.6km。

流芳水也称流芳港，属直入鄱阳湖河流，发源于湖口县流芳乡长岭，河源位

于东经 116°20'，北纬 29°34'。自东向西北方向流，在湖口县流芳乡陈家咀注入

大桥湖（系鄱阳湖筑坝形成的内湖），河口位于东经 116°13'，北纬 29°33'。流

芳水流域面积 88.7平方千米，主河道长度 17.2千米，主河道纵比降 1.06‰，流

域平均高程 39米，流域平均坡度 0.90米/平方千米，流域形状系数 0.47。流芳水

流域属低丘陵区湖区水系，目前开发利用程度不高，一级水功能区划全河段划为

保留区，即流芳水湖口县保留区。距本项目流芳乡养老院直线距离为 0.45km。

文桥港也称五里水，属直入鄱阳湖河流，发源于湖口县文桥乡新桥村，河源

位于东经 116°24'，北纬 29°34'。自南向西北方向流，在湖口县文桥乡梅花园村

折向西，过下鲁家坂村折向西北，在文桥乡刘显村附近注入南港口湖（系鄱阳湖

筑坝形成的内湖），河口位于东经 116°16'，北纬 29°38'。文桥港流域面积 87.5

平方千米，主河道长度 20.7千米，主河道纵比降 3.35‰，流域平均高程 81米，

流域平均坡度 1.64米/平方千米，流域形状系数 0.39。文桥港流域属丘陵区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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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目前开发利用程度不高，一级水功能区划全河段划为保留区，即文桥港湖

口县保留区。距本项目武山镇养老院直线距离为 1.08km。

4、土壤：本项目地带性土壤类型为红壤，根据主体设计资料及现场勘查：

（1）城山镇养老院为原址拆除重建，项目现有绿化面积 410m2，该区域可

剥离表土厚度为 0.2m，可剥离量为 82m3，可作为后期绿化种植土使用。

（2）流泗镇养老院新址地块内部分区域表层土壤肥力较高，可作为绿化种

植土使用，建设单位进行了表土剥离，剥离面积约 3500m2，剥离厚度 0.3m，剥

离量为 1050m3，临时堆放在场地西南侧。

（3）武山镇养老院为原址拆除重建，项目现有绿化面积 1069m2，该区域可

剥离表土厚度 0.3m，可剥离量为 320m3，可作为后期绿化种植土使用。

流芳乡养老院新址地块内部分区域表层土壤肥力较高，可作为绿化种植土使

用，建设单位进行了表土剥离，剥离面积约 2300m2，剥离厚度 0.2m，剥离量为

460m3，临时堆放在场地东北侧。

5、植被：项目区地带性植被类型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根据现场勘查，城

山镇养老院现状基本为建筑物及道路硬化，仅绿化面积 0.041hm2存在微度侵蚀；

流泗镇养老院防治区为平整后的裸露地表，裸露面积为 1.018hm2存在轻度侵蚀；

武山镇养老院现状基本为建筑物及道路硬化，仅绿化面积 0.107hm2存在微度侵

蚀。

1.2.2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本项目所在地不涉及生态红线、基本农田、饮用水源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

的保护区和保留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生态公益

林、森林公园等生态敏感区。本项目所在的 4个乡镇有 3个位于九江市水土流失

重点防治区，项目提高防治标准，优化建设方案，减少地表扰动和植被损毁范围，

有效控制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本项目建设区内没有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

点实验区和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点观测站。本项目选址符合水土保持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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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主体工程设计

2022年 4月湖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城山镇、流泗镇、武山镇、流芳乡养老院）建议书的批复》（湖发

改字〔2022〕152号）；

2022年 7月湖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城山镇、流泗镇、武山镇、流芳乡养老院）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湖发改字〔2022〕239号）；

2023年 6月湖口县城乡规划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了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城山镇、流泗镇、武山镇、流芳乡养老院）规划方案（湖口县城乡

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2023年第 3号〕）；

2023年 8月湖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流泗镇养老院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湖发改字〔2023〕121号）；

2023年 8月湖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武山镇养老院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湖发改字〔2023〕122号）；

2023年 8月湖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流芳乡养老院（湖口县流芳乡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

（湖发改字〔2023〕123号）；

2023年 8月湖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城山镇养老院（湖口县城山镇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

（湖发改字〔2023〕124号）；

2.2水土保持方案

2023年 11月，建设单位委托九江绿野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湖口

县养老服务设施改造提升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2023 年 12月 18日，湖

口县行政审批局印发了《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造提升项目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

诺书》（承诺制〔2023〕02号），准予行政许可。

2.3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本项目建设方案和施工图包括了水土保持工程和植物措施内容并通过行业

相关审查。施工过程中的施工组织设计包括临时苫盖、排水、沉沙和拦挡等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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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临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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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项目特点、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区域自然条件等特点，以及不同场地的

水土流失特征、水土流失防治重点等因素，确定水土保持分区。经分析将水土流

失防治分区分为城山镇养老院、流泗镇养老院、武山镇养老院和流芳乡养老院等

四个防治分区。

根据《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造提升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本项目防

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 23974.71m2，其中城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3900.86m2、流泗镇

养老院防治区 10188.15m2、武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4128.02m2、流芳乡养老院防治

区 5757.68m2，全部为永久占地。

经查询施工过程中相关资料、卫星影像和现场调查，项目防治责任范围总面

积为 23974.71m2，其中：城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3900.86m2、流泗镇养老院防治区

10188.15m2、武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4128.02m2、流芳乡养老院防治区 5757.68m2。

较方案设计相比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与实际设计防治责任范围无变化。

防治责任范围对比情况表

表 3-1 单位：m2

项目名称 方案许可情况 实际扰动防治责任范围
防治分区面

积变化情况

湖口县养老

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

（城山镇、

流泗镇、武

山镇、流芳

乡养老院）

合计

防治分区 合计 防治分区 合计 /

城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3900.86 城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3900.86 /

流泗镇养老院防治区 10188.15 流泗镇养老院防治区 10188.15 /

武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4128.02 武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4128.02 /

流芳乡养老院防治区 5757.68 流芳乡养老院防治区 5757.68 /

3.2弃渣场设置

根据许可的《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造提升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本

项目施工过程中共产生余方 5805m3，其中城山镇养老院余方 2829m3，余方符合

城山镇乡村道路路基回填要求，经过政府协调同意由施工单位将余土运至指定地

点用于路基回填综合利用，武山镇养老院余方 2976m3，经政府协调同意由施工

单位运至武山镇养老院外部连通道路项目扩宽路基回填综合利用。（详见附件

9）。项目不设置弃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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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取土场设置

根据许可的《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造提升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本

项目无借方，项目不设置取土场。

3.4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根据本工程内防治区的水土流失特点、防治范围和防治目标，遵循预防为主、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综合防治、经济合理、景观协调的原则，统筹布局主体工

程防治的水土保持措施，形成完整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

本项目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局范围为主体工程防治区。在布设防护措施

时，要注重防治区的水土流失特点以及相应的防治措施、防治重点和要求，做到

先全局，后局部，先重点，后一般，充分发挥工程措施和临时措施控制性和时效

性，保证在短时期内遏制或减少水土流失，再利用种植土回填和林草植物措施涵

水保土，保持水土流失防治的长效性和生态功能性。

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布置如下：

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表 3-2

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备注

一 工程措施

1 城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① 雨水管网 主体已列

雨水管 m 203

雨水井 座 4

雨水口 个 10

② 表土剥离 m3 82 主体已列

③ 表土回填 m3 82 主体已列

2 流泗镇养老院防治区

① 雨水管网

雨水管 m 349 主体已列

雨水井 座 12

雨水口 个 30

② 表土剥离 m3 1050 主体已列

③ 表土回填 m3 1050 主体已列

3 武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① 雨水管网

雨水管 m 98 主体已列

雨水井 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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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口 个 10
② 表土剥离 m3 320 主体已列

③ 表土回填 m3 320 主体已列

4 流芳乡养老院防治区

① 雨水管网

雨水管 m 185 主体已列

雨水井 座 4
雨水口 个 10

② 表土剥离 m3 460 主体已列

③ 表土回填 m3 460 主体已列

二 植物措施

1 城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① 场地绿化 m2 226.01 主体已列

2 流泗镇养老院防治区

① 场地绿化 m2 3056.44 主体已列

1 武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① 场地绿化 m2 825.60 主体已列

2 流芳乡养老院防治区

① 场地绿化 m2 1275 主体已列

三 临时措施

1 城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① 场地排水沟 m 225
② 沉沙池 座 3
③ 苫布覆盖 m2 200
④ 洗车槽 座 1
2 流泗镇养老院防治区

① 洗车槽 座 1 主体已列

② 场地排水沟 m 423
③ 沉沙池 座 5
④ 苫布覆盖 m2 350

⑤ 临时堆土防护

苫布覆盖 m2 400
装土编织袋挡

墙拦挡
m 82

3 武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① 场地排水沟 m 260
② 沉沙池 座 3
③ 苫布覆盖 m2 200
④ 洗车槽 座 1
4 流芳乡养老院防治区

① 场地排水沟 m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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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沉沙池 座 3
③ 苫布覆盖 m2 300

④
临时堆土防护

苫布覆盖 m2 180
装土编织袋挡

墙拦挡
m 50

⑤ 洗车槽 座 1

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

根据项目特点、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区域自然条件等特点，以及不同场地的

水土流失特征、水土流失防治重点等因素，确定水土保持分区。经分析将水土流

失防治分区分为城山镇养老院、流泗镇养老院、武山镇养老院和流芳乡养老院等

四个防治分区。

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防治体系得到了较全面的落实。

（1）城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方案设计的工程措施有雨水管 203m、雨水井 4座、雨水口 10个，表土剥离

82m3、表土回填 82m3；植物措施有场地绿化 226.01m2；临时措施有洗车槽 1座，

临时排水沟 225m，沉沙池 3座，苫布覆盖 200m2。

实际完成的工程措施有雨水管 211m、雨水井 5座、雨水口 10个，表土剥离

82m3、表土回填 82m3；植物措施有场地绿化 233m2；临时措施有洗车槽 1座，

临时排水沟 195m，沉沙池 2座，苫布覆盖 500m2。

（2）流泗镇养老院防治区

方案设计的工程措施有雨水管 349m，雨水井 12座，雨水口 30个，表土剥

离 1050m3，表土回填 1050m3；植物措施有场地绿化 3056.44m2；临时措施有洗

车槽 1座，临时排水沟 423m，沉沙池 5座，苫布覆盖 350m2，表土堆土防护：

装土编织袋挡墙 82m、临时堆土苫布覆盖 400m2。

实际完成的工程措施有雨水管 353m，雨水井 12座，雨水口 30个，表土剥

离 1050m3，表土回填 1050m3；植物措施有场地绿化 3262m2；临时措施有洗车槽

1座，临时排水沟 355m，沉沙池 4 座，苫布覆盖 725m2，表土堆土防护：装土

编织袋挡墙 82m、临时堆土苫布覆盖 410m2。

（3）武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方案设计的工程措施有雨水管 98m，雨水口 10个，雨水井 4座，表土剥离

320m3，表土回填 320m3；植物措施有场地绿化 825.60m2；临时措施有洗车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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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临时排水沟 260m，沉沙池 3座，苫布覆盖 200m2。

实际完成的工程措施有雨水管 107m，雨水井 5座，雨水口 10个，表土剥离

320m3，表土回填 320m3；植物措施有场地绿化 882m2；临时措施有洗车槽 1座，

临时排水沟 205m，沉沙池 2座，苫布覆盖 358m2。

（4）流芳乡养老院防治区

方案设计的工程措施有雨水管 185m，雨水口 10个，雨水井 4座，表土剥离

460m3，表土回填 460m3；植物措施有场地绿化 1275m2；临时措施有洗车槽 1座，

临时排水沟 265m，沉沙池 3座，苫布覆盖 300m2，表土堆土防护：装土编织袋

挡墙 50m、临时苫布覆盖 180m2。

实际完成的工程措施有雨水管 192m，雨水井 5座，雨水口 10个，表土剥离

460m3，表土回填 460m3；植物措施有场地绿化 1391m2；临时措施有洗车槽 1座，

临时排水沟 211m，沉沙池 3座，苫布覆盖 512m2，表土堆土防护：装土编织袋

挡墙 50m、临时苫布覆盖 200m2。

3.5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方案设计与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详见表 3-3。

方案设计与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表3-3

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设计工程量 完成工程量 变化情况 工期

一 工程措施

1 城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① 雨水管网

雨水管 m 203 211 +8

2025.2-
2025.3雨水井 座 4 5 +1

雨水口 个 10 10 0

② 表土剥离 m3 82 82 0 2024.2

③ 表土回填 m3 82 82 0 2025.4

2 流泗镇养老院防治区

① 雨水管网

雨水管 m 349 35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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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
2025.2雨水井 座 12 12 0

雨水口 个 30 30 0

② 表土剥离 m3 1050 1050 0 2023.11

③ 表土回填 m3 1050 1050 0 2025.4

3 武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① 雨水管网

雨水管 m 98 107 +9

2025.1-
2025.2雨水井 座 4 5 +1

雨水口 个 10 10 0

② 表土剥离 m3 320 320 0 2024.2

③ 表土回填 m3 320 320 0 2025.4

4 流芳乡养老院防治区

① 雨水管网

雨水管 m 185 192 +7

2025.1-
2025.2雨水井 座 4 5 +1

雨水口 个 10 10 0

② 表土剥离 m3 460 460 0 2023.11

③ 表土回填 m3 460 460 0 2025.3-
2025.4

二 植物措施

1 城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① 场地绿化 m2 226.01 233 +6.99 2025.5

2 流泗镇养老院防治区

① 场地绿化 m2 3056.44 3262 +205.56 2025.5

1 武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① 场地绿化 m2 825.60 882 +56.40 2025.5

2 流芳乡养老院防治区

① 场地绿化 m2 1275 1391 +116 2025.4-
2025.5

三 临时措施

1 城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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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场地排水沟 m 225 195 -30

2024.2-
2025.4

② 沉沙池 座 3 2 -1

③ 苫布覆盖 m2 200 500 +300

④ 洗车槽 座 1 1 0

2 流泗镇养老院防治区

① 洗车槽 座 1 1 0

2023.11-
2025.4

② 场地排水沟 m 423 355 -68

③ 沉沙池 座 5 4 -1

④ 苫布覆盖 m2 350 725 +375

⑤
临时堆

土防护

苫布覆盖 m2 400 410 10

装土编织袋

挡墙拦挡
m 82 82 0

3 武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2024.2-
2025.4

① 场地排水沟 m 260 205 -55

② 沉沙池 座 3 2 -1

③ 苫布覆盖 m2 200 358 +158

④ 洗车槽 座 1 1 0

4 流芳乡养老院防治区

① 场地排水沟 m 265 211 -54

2023.11-
2025.4

② 沉沙池 座 3 3 0

③ 苫布覆盖 m2 300 512 +212

④
临时堆

土防护

苫布覆盖 m2 180 200 +20

装土编织袋

挡墙拦挡
m 50 50 0

⑤ 洗车槽 座 1 1 0

3.6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本项目许可的水土保持方案水土保持总投资 179.80万元，主要包括：工程

措施 25.71万元，植物措施 53.83万元，临时措施 70.69万元，独立费用 17.58

万元（含水土保持监理费 6.01万元，科研勘察设计费 8.56万元），基本预备费

10.07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917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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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169.01万元，主要包括：工程措施 28.40万元，

植物措施 57.68万元，临时措施 66.21万元，独立费用 16.72 万元（含水土保持

监理费 6.20万元，科研勘察设计费 5.20万元），基本预备费 0万元，水土保持

补偿费 0元。

项目区水土保持投资增减情况

表3-4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设计总投资

（万元）

完成投资情况

（万元）

增减情况

（万元）
备注

Ⅰ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25.71 28.40 +2.69

Ⅱ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53.83 57.68 +3.85

Ⅲ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70.69 66.21 -4.48

Ⅳ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执行情况 17.58 16.72 -0.86

1 建设管理费 3.00 1.62 -1.39

2 工程建设监理费 6.01 6.20 +0.19

3 科研勘察设计费 8.56 5.20 -3.36

4 方案编制费
/ 3.70 +3.70

5 水土保持验收费

Ⅴ 一至四部分合计 167.81 169.01 +1.20

Ⅵ 基本预备费 10.07 0 -10.07

Ⅶ 水土保持补偿费 1.92 0 -1.92

水土保持总投资 179.80 169.01 -10.79

水土保持投资发生变化原因：

工程措施投资增加的原因：工程措施费用增加了 2.69万元，实际施工过程

中，在设计单位不断深化、优化施工图设计，增加项目区内建筑门前及道路两侧

雨水主管、支管，因此增加了雨水管网的投资。

植物措施投资增加的原因：工程措施费用增加了 3.85万元，主要在实际施

工过程中设计不断深化、优化施工图设计，施工方法。打造不同特色景观绿化，

增加了场地绿化面积。

临时措施投资减少的原因：根据实际施工情况优化调整，已完成水土保持临

时措施基本符合临时防护要求，未降低水土保持功能。

基本预备费减少原因：施工过程中通过优化施工工艺、强化临时防护措施，

有效避免新增水土保持工程及重大设计变更，因此减少了基本预备费。

水土保持补偿费减少原因：根据《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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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2014〕8号）第十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及江西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管理办法

（赣财税〔2022〕29号），本项目属养老服务设施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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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保持工程质量及项目初期运行情况

4.1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1）建设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本项目工程质量管理按照“业主负责，监理控制，施工保证合同，政府监督”

的质量保证体系，参建方各司其责，严把质量关，确保工程按时按质完成。

建立质量保证机构，明确相应的工作程序和质量职责，通过一流的质量管理

活动，在质量监控体系保证下，确保工程质量达到规定标准。建立和健全以项目

经理为首的工程质量管理系统，对工程质量进行系统检查，并对检查、评定的结

果负责，同时作好与建设主管及其公司质检部门的联系协调工作。配备各专业检

查人员，监督检查工程质量，保证各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均有质量人员

在现场。

（2）施工单位质量保证体系

施工单位建立了自己的质量保证体系，并通过了认证，从管理评审、质量计

划、物资采购、产品标识到过程控制、检验和试验、不合格产品控制、纠正和预

防措施及搬运、防护、交付、统计技术的应用、服务等覆盖项目工程，从开工到

责任缺陷期满的全过程进行了明确规定，对施工全过程的质量活动作了具体的描

述，提出了具体的质量控制规定和要求。在项目中他们严格按照招标文件及有关

规定做好质量管理，并深入开展保证质量体系和质量改进活动，建立了本项目的

质量保证体系，把质量管理的每项工作具体落实到每个部门、每个人，使质量工

作事事有人管，人人有责任，办事有标准，工作有检查，检查有落实。

建立以施工单位项目经理为领导，总工程师中间控制，质量检查员基层检查，

各施工班组自检的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全员质量意识，贯彻谁施工谁负责质

量，加强质量过程控制的动态管理，全面实施过程精品战略，设置工序质量控制

要点，调整施工部署，纠正质量偏差，确保工程目标的实现。

（3）监理单位质量控制体系

工程监理采取总监理负责制，监理部总监、专业监理工程师组成，对工程施

工进行全面管理。监理部下设一名专业监理工程师，对工程现场进行全部管理，

负责管理工程的施工进度、施工质量、施工安全及处理现场小型变更等，并负责

管理工程投资、合同管理及协调工作。



水土保持设施实施情况说明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及项目初期运行情况

九江绿野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4

质量控制是监理工作的中心，监理单位依照合同文件及国家、行业规范、规

程，对工程质量进行了全面控制，主要按以下方面实施：①施工控制，施工前认

真审查设计图纸、文件及施工单位报审的施工组织设计；加强施工单位进场人员、

材料，设备的定理，督促施工单位建立健全的质量保证休系，做好工程项目划分

工作。②工程施工中的质量控制，坚持实行“三检制”及“四方联检制”，对重

要工序进行旁站监理，事后严把质量评定关。

4.1.1项目划分及质量评定结果

水土保持措施质量检查，主要是对工程外观质量、结构尺寸及缺陷进行评价。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及主体质量评定验收结果，

水土保持措施划分为 4个单位工程，6个分部工程，35个单元工程。本次验收现

场核查重点抽查 4类单位工程（防洪排导工程、土地整治工程、植被建设工程及

临时防护工程）、6类分部工程（排洪导流设施、种植土回填、点片状植被、排

水、沉沙、覆盖），35个单元工程。

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表

表 4-1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长度或面积 划分方法
单元
工程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863m 按段划分，每 50－100m作为一个单元
工程

9

土地整治工程 种植土回填 0.19万 m3

每 0.1~1万 m3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
足 0.1万 m3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
程，大于 1hm2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

元工程

1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0.58hm2
以设计的图斑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
单元工程面积 0.1-1hm2，大于 1hm2的

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1

临时防护工程

排水 966m 按长度划分，每 50~100m作为一个单
元工程

10

沉沙 11座

按容积分，每 10~30m3为一个单元工
程，不足 10m3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
工程，大于 30m3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

单元工程

11

覆盖 2705m2

按面积划分，每 100~1000m2作为一个
单元工程，不足 100m2的可单独作为一
个单元工程，大于 1000m2的可划分为

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3

合计 35

抽查情况表明：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从外观鉴定绿化措施和排水系统基本完

善，经查原材料符合规范要求，综上所述，经现场检查、查勘、查阅有关自验成

果和交接资料，该工程从原材料、中间产品至成品质量均合格，质量符合设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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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水保措施质量总体评定优良。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情况汇总表如下：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表

表 4-2

序

号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名称
数

量

质量

评定
名称 数量

质量

评定
数量 合格数

其中优

良数量

合格率

（%）

1 防洪排导工程 1 优良 排洪导流设施 1 优良 9 9 8 100

2 土地整治工程 1 优良 种植土回填 1 优良 1 1 1 100

3 植被建设工程 1 优良 点片状植被 1 优良 1 1 1 100

4 临时防护工程 1 优良

排水 1 优良 10 10 9 100

沉沙 1 优良 11 11 9 100

覆盖 1 优良 3 3 3 100

合计 4 优良 6 优良 35 35 31 100

4.2初期运行情况

4.2.1运行情况

水土保持工程交付使用以来运行良好，雨水管网经过雨季的考验，没有发现

明显的水土流失，经排水沟排放的水质较清，没有大颗粒的砂砾，植被恢复速度

较快，水土保持效益明显。

4.2.2水土流失治理

（1）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面积为本项目扰动地表造成水土流失面积和原始场地已有水土

流失面积，根据现场勘查及查阅相关资料得知，本项目总面积 2.397hm2，全部为

永久占地。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采取了合理的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共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388hm2，其中：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治理面积 0m2，新建

道路和建构筑物等面积 1.817hm2、地表植被绿化面积 0.571hm2；由此可计算本

项目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62%，超过方案目标值 98%。

（2）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已全部投

入运行，植物措施保存率、存活率达到方案设计要求；经冲水试验后，并无明显

水土流失。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和《生产建设项目土

壤流失量测算导则》（SL773-2018）试运行期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249t/（k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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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土壤流失控制比=容许土壤流失量/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量=2.01，大于方

案目标值 1.0。

（3）渣土防护率

工程建设过程中，实际临时堆土总量为0.7725万m3。临时堆过程中及时采取

了苫布覆盖、临时拦挡等措施进行防护，使得土石方得到了有效的防护。实际有

效拦挡临时堆土0.763万m3，渣土防护率达到98.77%，超过方案目标值97%。

（4）表土保护率

根据查阅施工资料，工程建设期间可剥离表土0.1912万m3，施工过程中实际

剥离表土0.1912万m3，施工过程中采取装土编织袋挡土墙及苫布覆盖防护措施对

临时堆存表土进行防护，保护表土量0.185万m3，表土保护率达96.76%，超过方

案目标值92%。

4.2.3生态环境和土地生产力恢复

（1）林草植被恢复率

项目区可恢复植被面积为 0.5768hm2，完成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面积为

0.571hm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8.99%，超过方案目标值 98%。

（2）林草覆盖率

项目区总面积为 2.397hm2，目前完成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面积为 0.5768hm2，

林草覆盖率达到 24.06%，超过方案目标值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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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土保持管理

5.1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2025年 2 月 19日，湖口县水利局下发《关于开展 2025 年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自查工作的通知》中附件 1：湖口县 2025年水土保持书面自查生产建设

项目表中包含了本项目。我单位高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及时组织各参建单位对

项目区水土保持工作进行自查，于 2025年 3月，完善项目水土保持情况自查表，

并提交至湖口县水利局。（详见附件 13）

2025年 4月 7日，湖口县水利局下发《关于湖口县 2025年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书面检查意见的通知》，文件中湖口县水利局针对我单位建设项目存在的

问题下发了水土保持书面检查意见表（附件 36：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造提升

项目（城山镇、流泗镇、武山镇、流芳乡养老院）水土保持书面检查意见表），

接收到贵局下发的文件后，我单位高度重视，并根据贵局在检查意见表中指出的

问题及时进行了整改，于 2025年 4月整改完成并编制书面整改回复报送至湖口

县水利局。（详见附件 13）

5.2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综〔2014〕8号）第十第一

条第一款规定及江西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管理办法（赣财税〔2022〕29号），

本项目属养老服务设施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

5.3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5.3.1组织领导

（一）城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建设单位：湖口县民政局。

主设单位：浙江耀华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天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江西智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二）流泗镇养老院防治区

建设单位：湖口县民政局。

主设单位：杭州蓝天园林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鹏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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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单位：湖口诚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三）武山镇养老院防治区

建设单位：湖口县民政局。

主设单位：杭州蓝天园林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四川佳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湖口诚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四）流芳乡养老院防治区

建设单位：湖口县民政局。

主设单位：九江市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江西中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湖口诚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编制单位：九江绿野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自主验收技术服务单位：九江绿野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管护单位：湖口县民政局；

按照国家、地方和上级关于水土保持工作的要求，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造

提升项目（城山镇、流泗镇、武山镇、流芳乡养老院）项目部成立以项目负责人

为首的施工期间水土保护领导小组，下设工程部负责水土保持日常管理工作，实

行水土保持岗位责任制。

主设单位加强了工程建设过程中的信息交流和现场服务，常驻工地，不定期

巡视工程各施工面，发现与设计意图不符之处，及时通知监理工程师责令施工单

位改正。加快了设计问题处理速度，加强了现场控制力度，取得了良好效果。

施工单位建立了以项目经理为首的环境组织保证体系，完善和保证了项目环

境监察体系的正常运转，建立了以施工队队长为首的现场施工环境管理小组，以

指导工程建设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保证环境保护措施和水土保持

措施的落实。

工程完工后，由湖口县民政局对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实行运行期企业主管领

导下的专业人员负责制。湖口县民政局制定了管理维护养护办法，对已实施的各

种水土保持措施进行检查、管护和维修等工作：对植物措施出现干旱枯死或枯萎

现象，采取补植、补种、更新等，使其水土保持功能不断增强，发挥长期、稳定

的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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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

6.1自验结论

本项目采取了防治措施对项目区进行水土流失防治。通过对本项目区水土流

失防治效果的自查初验，已采取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能够满足防治水土流失的作

用。运行期间，各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继续发挥效益，植物措施发挥的效益越来

越明显，项目区的土壤侵蚀强度和侵蚀总量均大幅下降，水土流失总体上得到基

本控制。

6.2下阶段工作安排

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造提升项目（城山镇、流泗镇、武山镇、流芳乡养老

院）已经完工，采取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现已发挥效益，总体看本项目水土保持

措施落实较好，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明显；对于植被稀疏区域已督促有关方面

进行补充绿化及加强管护，使其水土保持功能不断增强，发挥长期、稳定的保持

水土、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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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大事记

2022年 4月湖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城山镇、流泗镇、武山镇、流芳乡养老院）建议书的批复》（湖发

改字〔2022〕152号）；

2022年 7月湖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城山镇、流泗镇、武山镇、流芳乡养老院）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湖发改字〔2022〕239号）；

2023年 6月湖口县城乡规划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了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城山镇、流泗镇、武山镇、流芳乡养老院）规划方案（湖口县城乡

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2023年第 3号〕）；

2023年 8月湖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流泗镇养老院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湖发改字〔2023〕121号）；

2023年 8月湖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武山镇养老院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湖发改字〔2023〕122号）；

2023年 8月湖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流芳乡养老院（湖口县流芳乡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

（湖发改字〔2023〕123号）；

2023年 8月湖口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

造提升项目－城山镇养老院（湖口县城山镇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

（湖发改字〔2023〕124号）；

2023年 11月，建设单位委托九江绿野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湖口

县养老服务设施改造提升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2023 年 12月 18日，湖

口县行政审批局印发了《湖口县养老服务设施改造提升项目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

诺书》（承诺制〔2023〕02号）。

2025年 6月，建设单位组织相关参建单位对本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并验收

合格。

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依法应当编制水土

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使用；生产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应当验收水土保持设施；水土保持

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确定本项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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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方案实施进度与工程建设同步。本项目的主体工程从 2023年 11月开工，

2025年 5月完工，总工期 19个月，水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

2025年 7月，建设单位委托九江绿野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协助业主完善

自主验收工作。



32

附件 2：建议书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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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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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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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初步设计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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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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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不动产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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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土石方结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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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土石方处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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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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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现场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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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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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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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水土保持质量评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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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监督检查意见及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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